
 
 

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 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公司《董事会议

事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经认真审议《关

于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动力机械业务重组的议案》后，现

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公司拟将募投项目之大功率农用柴油机项目整体注入公司

控股子公司一拖（洛阳）柴油机有限公司（“柴油机公司”），

并进行动力机械业务重组，有利于整合公司内部动力机械业务

资源，发挥协同效应，强化柴油机公司在动力机械业务板块的

带动作用，实现资产与管理责任相统一。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大

功率柴油机项目管理，尽快形成批量生产能力。 

公司使用募投项目之大功率农用柴油机项目已建资产及该

项目后续建设完成的相关资产以增资方式注入柴油机公司，募

集资金用途和募投项目建设内容未发生实质性变化，符合全体

股东利益, 增资资产及柴油机公司权益均经专业机构评估，定价

公平、合理，审批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、公司《章程》等相关

文件规定。 

经审议，同意（一）公司用大功率农用柴油机项目已建资

产以评估值为基础向柴油机公司增资，及建议股东大会授权董

事会批准以该项目后续建设完成的相关资产继续向柴油机公司

增资事项，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；（二）同意公司以持有的一



 
 

拖（洛阳）动力机械有限公司（“动力机械公司”）42%股权向

柴油机公司增资。 

鉴于柴油机公司为中外合资企业，为符合《关于中外合资

经营企业注册资本与投资总额比例的暂行规定》的相关规定，

公司董事会决定在柴油机公司增资完成后将柴油机公司部分资

本公积转增为注册资本。董事会审批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、公

司《章程》等相关文件规定，未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，同

意柴油机公司使用其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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